
武汉大学电子信息学院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 

 

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和工作要求，制定电子信息学院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制实施细则如下： 

一、组织领导方面 

学院党委是学院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主体，对学院意识形态工作

负主体责任，学院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按照“党政同责”原则，

院长对本院意识形态工作负重要责任。党委书记和院长带头抓意识形

态工作，副组长及各二级单位主要负责人根据分管工作协助党委书记、

院长抓好统筹协调落实工作。 

根据学院实际情况，成立武汉大学电子信息学院意识形态工作领

导小组，领导小组，具体组成如下： 

组  长：李德识（党委书记） 

第一副组长：龚威（院长） 

副组长：陈阳 熊超 陈洪波 蔡红涛 万显荣 江昊 李仲阳 

成  员：党政办公室、教学办公室、学生工作办公室、学科建设

与发展办公室、空间物理系、电子科学与技术系、信息与通信工程系、

教学与实验中心等二级单位主要负责人 

二、阵地建设方面 

1.对学院门户网站和“EIS 一家亲”及“电子信息学院学生会”

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媒体平台管理，规范执行网络信息发布流程，采取

谁主管谁审批、谁负责的规范要求，杜绝违规现象发生。 

2.在专业课教师的课堂管理方面，落实教学过程督导、院领导随



堂听课等制度，着力抓好课堂管理，严防专业课教师课堂教学内容的

意识形态安全工作。 

3.对讲座、论坛、培训、大型集会等开放性活动，严格落实活动

前期调查和上报审批环节，明确落实责任人，确保活动中的意识形态

领域管理安全。 

4.针对“重点人、重点事、重要时间节点”， 根据实际情况制定

并落实工作预案，确定联系人或负责人，密切关注有关人与事，及时

向上级领导部门汇报情况，确保意识形态安全。 

5.对学生群体中间出现的突发事件，根据事件情况切实做好应急

处置工作，有效防止重大舆情事件发生。 

6.对海外人才引进和人才选留工作，学院党委指派专任通过谈话、

政治审查、查阅档案等方式严把人才政治关，并通过党委会讨论研究，

确定结果。 

7.对学术成果的审核工作，由学院教学办公室和学科与发展办公

室负责人审核，对有争议的成果，由学院教授委员会认定并报学院党

政联席会讨论确定。 

8. 对学院各类学生社团的运行管理，严格执行《电子信息学院

学生社团管理办法》，由学院党委副书记负主要责任，学生辅导员负

具体审批、执行、监管责任，确保学生社团规范运行。 

9.对其他类有可能涉及意识形态安全的工作，学院党委将进一步

加强政治敏感性和政治判断力，提前做出预判，确保安全。 

三、责任落实 



1. 每年通过党委会专门研究部署学院意识形态工作，落实意识形

态工作主体责任。深刻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努力健全完

善党组统一领导、齐抓共管,共同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格局,牢牢掌

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在学院党委年

度工作计划中要突出强调意识形态工作，切实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

委的一项中心工作来抓。 

2.加强意识形态的监督检查工作，根据学院实际情况每年开展 1-

2次意识形态工作风险点排查，明确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明确班子成

员内部分工,学院党委书记负总责,班子其他成员结合分工抓好分管

工作范围内的党建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一级

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建工作新格局。 

3.探索新的方法,善于把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宣传教育

与学院工作实际紧密结合,充分运用个别谈心谈话、耐心疏导、平等

交流、民主讨论等方法,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使意识形态的宣传

教育工作做到入情入理、潜移默化。 

4.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队伍的建设和培养工作，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业务水平，打造一支思

想理论好、综合素质高、具有丰富意识形态工作经验的干部队伍。 

5.努力完善好党建工作的新理念，发挥党建统领学院工作的主导

作用，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方向。从完善党建工作例会、开展“三

会一课”等方面入手,制定了组织、宣传、纪检等工作计划材料,致力

于促进党建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6.将意识形态工作作为考核学院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工作业绩的

重要方面，在年度述职报告及民主生活会对照检查材料中进行汇报，

并将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学院接受学校党建工作考评的重要事项来抓。 

7.将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学院教职工思想政治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

在职称晋升、评优评先、项目申报等方面实行意识形态工作一票否决

制。 

四、责任追究 

依据学校相关细则中的内容追究责任，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

育、诫勉谈话、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进行通报批评，给予组织处理或

纪律处分。 

 

                  中共武汉大学电子信息学院委员会 

                         2022年 1月 6日 

 

 


